
广东省能源局转发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粤能新能函〔2019〕358 号

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广东电网公司、广

州供电局有限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

现将《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就做好我省

2019 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工作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积极推进存量风电、分散式风电建设

（一）按照《通知》有关规定，我省 2019 年集中式陆上风电无新增建设规

模，因此不再组织竞争性配置工作。

（二）推进已纳入 2018 年及以前年度建设方案的存量风电项目和列入国家

第一批平价风电项目（发改办能源〔2019〕594 号）建设，并建立项目信息管

理台账，跟踪了解项目建设动态，请各市能源主管部门于每季度末将本地区存量

和平价风电项目建设情况报送我局，及时清理核准文件失效项目，为后续风电项

目提供开发空间。同时按照发改能源〔2019〕19 号文要求，注意收集当地拟后

续申报平价上网风电项目，待国家部署申报后即可汇总上报。

（三）积极推进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待省印发分散式风电开发建设三年滚

动计划实施方案后，各有关市抓紧推进计划今年核准建设的分散式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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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妥有序推进海上风电建设

请各有关市认真梳理已核准海上风电项目，督促项目单位对标我省海上风电

规划目标和国家关于海上风电价格新政（发改价格〔2019〕882 号），明细建

设计划和并网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施工窗口期，合理配置施工力量，衔接好风机

设备供应，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实行项目工作月度台账和进度通报制度，将海上

风电项目建设纳入各市重点督查范围，定期会商研究，主动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

存在问题，争取 2017 年底前已核准项目在 2020 年底全部建成并网和 2018 年

核准开工项目在 2021 年底全部建成并网。

三、继续做好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工作

（一）新建以及《通知》发布前已建成并网但未纳入国家补贴范围的户用光

伏项目，经当地备案机关和电网企业联合审核确认后，由电网企业按要求汇总上

报。请省级电网公司组织做好全省纳入 2019 年国家财政补贴规模户用光伏项目

信息集中公布和报送工作。

（二）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要督促项目单位加快推动列入以往国家建设规模且

未并网项目以及列为国家第一批平价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同时按照发改能源

〔2019〕19 号文有关要求，开展后续无需要国家补贴的光伏发电项目征集工作。

（三）根据《通知》要求，省将组织普通光伏电站和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竞争

配置工作，请各地按照《广东省 2019 年光伏发电项目竞争配置工作方案》（详

见附件 2，以下简称《工作方案》）要求，组织上报参与国家竞价项目（已纳入

全国第一批平价光伏发电项目除外），于 6 月 25 日前将经审核后符合要求的项

目及材料报省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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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实配套措施

各市要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规定，切实加强项目监管，不得增加企业负担和项

目不合理成本，维护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项目选址要符合用地规划，满足生态

环境保护、林地使用等要求，禁止以任何方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要落实《关于

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8 号）等

相关政策，支持利用农用地复合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并应按以下原则布设：陆面

方阵的组件最低沿与地面距离不小于 2 米，桩基列间距不小于 3.5 米、行间距不

小于 5 米；水面方阵的组件最低沿与最高水位距离不小于 0.6 米，如无历史水位

数据，组件最低端与塘基距离不小于 0.5 米；光伏复合项目场内道路用地可按农

村道路用地管理，宽度不得超过 4 米。同时督促项目单位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严

格落实主体责任，严把安全生产和项目质量关。请电网公司积极支持有关项目建

设，优先安排列入国家光伏竞价补贴目录项目的送出线路建设，并争取建立绿色

通道，对该类项目实行快速审批、优先建设。

五、做好项目信息录入工作

请各市能源主管部门督促项目单位通过国家能源局门户网站（网

址:http://www.nea.gov.cn）登录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信息管理平台，在 7

月 1 日（含）前完成已核准风电项目和竞价光伏项目信息录入。对因信息填报错

误、填报不及时导致不能纳入补贴目录及获得电价附加补贴的，由项目单位自行

承担相关后果。

广东省能源局

2019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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